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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

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事项的参

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2021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2 年 04 月 19 日在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公告。 

2、召开和出席情况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22 年 05 月 12 日下午 14:00 在北京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经海二路 36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05 月 12 日下午 14:00 在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海二路 36 号公司会议

室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05

月 12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05 月 12 日上午 09:15 至下午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出席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35 人，代表股份

207,216,0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8400%。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

股东（或委托代理人）1 人，代表股份 144,152,3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0.497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34 人，代表股份 63,063,72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422%。中小投资者 33 人，代表股份 4,071,4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614%。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周志文先生因疫

情原因无法到会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按照《公司章程》规定且经半数以上董

事推举，由公司董事张荣秦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等相关人士通过现场或视频形式

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述职。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经认真审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以下

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04,845,1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58%；反对票 2,11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83%；

弃权票 26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00,53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675%；反对 2,110,1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269%；弃权 260,8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056%。 

 



2、审议通过了《关于<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04,845,1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58%；反对票 2,11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83%；

弃权票 26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00,53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675%；反对 2,110,1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269%；弃权 260,8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056%。 

 

3、审议通过了《关于<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04,845,1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58%；反对票 2,1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87%；

弃权票 2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00,53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675%；反对 2,110,9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466%；弃权 26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60%。 

 

4、审议通过了《关于<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

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04,845,1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58%；反对票 2,1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87%；

弃权票 2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00,53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675%；反对 2,110,9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466%；弃权 26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60%。 

 



5、审议通过了《关于<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04,845,1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58%；反对票 2,110,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87%；

弃权票 2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00,53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675%；反对 2,110,9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466%；弃权 26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60%。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04,845,9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562%；反对票 2,11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83%；

弃权票 2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01,33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7871%；反对 2,110,1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8269%；弃权 26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60%。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60,665,52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1972%；反对票 2,138,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905%；

弃权票 2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23%。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73,23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0970%；反对 2,138,2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2.5171%；弃权 26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60%。 

关联股东熠昭（北京）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回避上述议案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04,961,4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20%；反对票 1,994,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26%；

弃权票 26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5%。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816,83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6240%；反对 1,994,6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9901%；弃权 26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860%。 

该议案经本次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04,950,1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65%；反对票 2,005,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76%；

弃权票 26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805,53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464%；反对 2,005,1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480%；弃权 260,8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056%。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04,950,1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065%；反对票 2,005,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76%；

弃权票 26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805,53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3464%；反对 2,005,1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480%；弃权 260,8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056%。 

 

11、审议通过了《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04,855,6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09%；反对票 2,099,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32%；

弃权票 260,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5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711,03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254%；反对 2,099,6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5690%；弃权 260,8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056%。 

该议案经本次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204,969,286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57%；反对票 2,246,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43%；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824,637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8156%；反对 2,246,8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1844%；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该议案经本次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

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舒泰神（北

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舒泰神（北京）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05 月 12 日 


